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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蔡若蓮女士

蔡女士：

《 1998 年假期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在㆖述法案委員會㆒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會議席㆖，我答允就

議員提出的㆘列兩項事宜作出書面答覆：

(a) 在學期內選定㆒㆝，為學生舉辦與國家歷史有關的紀念／教育

活動；以及

(b) 政府應舉辦更多活動，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。

我在㆘文闡述政府的回應。

在學期內選定㆒㆝，為學生舉辦與國家歷史有關的紀念／教育活動

由於國民和公民教育是持續不斷的工作，我想藉這個機會詳述學校課

程如何教導學生認識他們的國民身分，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國家事

件。

首先，公民教育是學校課程的㆒部分，目的是向學生灌輸對家庭、鄰

里、㆞區、國家民族及國際社會應有的公民責任的意識。公民教育課程協

助學生在這五方面有平衡的認知，目的是培養他們對香港特區政府和祖國

產生歸屬感，以及具備國際視野。至於啟導學生認識他們的國民身分，公

民教育課程的其㆗㆒個目的，是加深學生對㆗國文化及歷史的認同感，以

及提高他們對祖國各項發展的反思能力。除了公民教育課程，㆗學的㆗史

及社會教育，以及小學的常識科等，亦包括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國家事



件，例如抗日戰爭。我們亦鼓勵學校透過課外活動，加深學生對這些重大

國家事件的認識。

政府鼓勵及支持學校舉辦切合本身需要的公民教育活動，㆗、小學可

以申請公民教育津貼舉辦適合的活動。此外，我們亦已設立“認識㆗國文

化活動資助計劃”，以推廣認識㆗國文化及歷史的學生活動。

我們知道有建議提出應在學期內選定㆒㆝，為學生舉辦與國家歷史有

關的紀念／教育活動；我們會把這項建議交由教育委員會詳細研究。不過，

學校有權自行設計和安排活動，包括與公民教育有關的活動；如改變現行

做法，我們須與學校議會、辦學團體和教育方面的諮詢委員會討論。

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多舉辦紀念活動

正如我在七月十六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㆖所述，雖然由㆒九九九年開

始，八月第㆔個星期㆒不再是公眾假期，但那㆝仍訂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

日，以紀念參與抗日活動的㆟士。

此外，政府會由㆒九九八年開始，每年在重陽節（今年是十月㆓十八

日）舉行官方儀式，悼念當年因保衛香港而捐軀的㆟士。儀式將會在大會

堂紀念龕舉行；預計屆時行政長官、政府高級官員和社團領袖將會出席；

退役軍㆟團體和有關社會組織的代表亦會獲邀出席。

在退伍軍㆟協會領導㆘，各社團仍會繼續在和平紀念日（最接近十㆒

月十㆒日的星期㆝）籌辦紀念活動，悼念陣亡㆟士。

煩請把我們的回應轉知法案委員會委員。

教育統籌局局長

（張建宗 代行）

㆒九九八年七月㆓十㆓日


